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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陵园坟墓搬迁服务及骨灰盒采购合同 

 

甲方：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人民政府 

乙方：海门市平安殡葬用品经营部     

代理机构：常州中宇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编号：ZYJS-ZC2023040 

合同编号： 

签署日期： 2023 年 12 月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公平、自愿、合作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就甲方委托乙方承担龙潭

陵园坟墓搬迁服务及骨灰盒采购达成如下采购合同。 

一、本次合作服务内容： 

1.本项目搬迁服务具体价格，清单如下： 

序号 项目类别 服务内容 成交价 

1 

搬迁服务 

1、本项目内容包括坟墓开挖、骨灰盒搬

运、骨灰二次烘干、祭祀仪式、骨灰盒包

装绸布，灵位牌、运输车辆、配合采购人

安保服务等。 

1350000 元 
2 

2、人员要求：派驻现场人员 20人，且服

装统一。(其中项目负责人 1人，管理人

员不少于 2人，现场施工操作人员不少于

17人。） 

3 
3、机械设备配置：骨灰烘干设备，骨灰

运输车辆。 

4 

4、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 19座中巴两辆，

30座的一辆，合同签订前，车辆需进行报

备，施工当天抵达现场。 

2. 骨灰盒合同价格： 

序号 项目类别 名称 货物材质 成交价（单价） 

1 
骨灰盒采

购 

壁葬骨灰盒 有机材料 102.5元 

2 生态葬骨灰盒 生态木 125元 

3 地葬骨灰盒 南美刺猬紫檀，黑檀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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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项目报价表上的价格为含税报价，包括但不限于为实施和完成本项目全部相

关服务所需的劳务费、技术服务费、服装费、物料费用、自备机械、设备的使用和管理、

交通运输、保险、税费和利润，招标代理费、以及为完成该项服务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

相关费用，甲方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

和采购文件所要求的相关服务等全部内容，除非因特殊原因并经买卖双方协商同意，乙

方不得再要求追加任何费用。同时，除非合同条款中另有规定，否则，乙方所报价格在

合同响应、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 

二、项目履行期限： 

搬迁服务第一阶段：2023 年 12 月 22 日至 2024 年 2 月 6 日； 

搬迁服务第二阶段：2024 年 3 月 25 日至 2024 年 4 月 1 日。 

骨灰盒交付时间：2023 年 12 月 20 日前，备货 800 个至甲方指定地点。 

三、责任与义务 

1、本项目内容包括坟墓开挖、骨灰盒搬运、骨灰二次烘干、祭祀仪式、骨灰盒包

装绸布，灵位牌、运输车辆、配合采购人安保服务等。 

2、人员要求：派驻现场人员  20 人，且服装统一。(其中项目负责人 1 人，项目

负责人姓名： 沈春平   身份证号 320625197603300018 ；管理人员 3 人，现场施工

操作人员 21 人。）未经甲方同意不得随意变更项目负责人。 

3、机械设备配置：骨灰烘干设备，骨灰运输车辆。 

4、骨灰盒材质要求： 

序

号 
名称 尺寸 材质 工艺 数量（只） 备注 

1 壁葬骨灰盒 

外宽 22.5CM,外

高 22.5CM,外长

33.8CM 

有机材料 

倒模工艺，

表面聚酯喷

漆，内饰贴

绒布装饰 

约 100 

合同签订

前，需提供

骨灰盒样

品给甲方

确认 
2 

生态葬骨灰

盒 
生态木 

外饰面激光

精雕，聚酯

漆五底三层

喷漆工艺，

内饰激光雕

刻七星引路

图，贴铜钱 

约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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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葬骨灰盒 
南美刺猬紫

檀，黑檀 

外饰面电脑

深工精雕加

手工雕刻，

手工擦漆工

艺，内饰激

光雕刻七星

引路图 

约 950 

合同签订

前，需提供

不少于三

种骨灰盒

样品给甲

方确认 

 

5、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 19座中巴  2  辆，30座  1  辆，合同签订前，车辆需进

行报备，施工当天抵达现场。 

四、项目验收方式 

甲方根据实际服务进行最终验收。 

五、付款方式 

具体付款进度及方式如下： 

搬迁服务付款：搬迁服务付款：搬迁服务启动一周，支付搬迁服务总价的 20%；2024

年 2 月 1 日前，支付至搬迁服务总价的 70%，搬迁服务结束后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30 日

内付清余款（不计息）。 

骨灰盒付款：2024 年 2 月 1 日前按实结算一次；搬迁服务结束后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30 日内付清余款（按实结算）。 

六、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需向甲方缴纳成交总金额的 10%作为履约保证金，项目全部验收通过后 30

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 

七、保密条款 

双方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合作过程中知悉的对方的保密

信息予以保密。保密义务自双方首次接洽开始，直至保密信息成为公开信息止。 

八、终止条款 

1. 双方协商一致，可以终止本协议。 

2. 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规定的义务，经另一方催告后，2个月内仍未改正的，另一

方有权发出书面通知，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3. 本协议的终止不影响知识产权、保密条款、违约责任、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条

款的效力。 

九、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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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 年 4 月 1 日前，如应乙方原因未按期完成项目的，扣除乙方履约保证金全

额的 20%。 

2. 因乙方造成的失误造成严重纠纷及舆情且不服从甲方安排的，或乙方未遵守现

场管理要求或未按要求文明施工等造成损失和不良后果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

扣除全额履约保证金。 

3.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全面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协议项下其承担的任何义

务，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的，应承担违约责任，负责赔偿另一方因此

遭受的全部直接损失。 

4. 因乙方原因在服务过程中造成严重纠纷及舆情、不服从甲方安排的；甲方有权

单方解除本项目合同并扣除乙方履约保证金。 

十、争议解决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协商解决不成的向甲方所

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不可抗力 

1. 因战争、恐怖活动、洪水、火灾、爆炸、雷电、地震、风暴、停电等和（或）

其他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不可控制的不可抗力事件，合同不能完全履行，

不属于乙方违约，但乙方应尽其可能尽快恢复服务。 

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双方应立即通过友好协商决定如何执行本协议。主张不

可抗力一方应在事发后最短时间内通知对方，提供不可抗力证明，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损

失扩大。 

十二、其他条款 

1. 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2. 本协议附件为协议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本协议一式伍份，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甲方持贰份，乙方持贰份，

代理机构持壹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材料均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1.本项目的招标（采购）文件； 

2.乙方的投标（响应）文件 

3.澄清文件（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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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沈春平 

经办人：                              经办人：沈春平 

地址：                                地址：海门市海门镇人民西路 332号  

电话:                                 电话: 13962892166 

开具发票信息：                        开具发票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海门市平安殡葬用品经营部  

开户行：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门市开户银行支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1072260104000362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税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税号）：

92320684MA1RP9PT0U 

 


